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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份为准

韶民发〔2023〕39 号

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开展第五轮行政区域
界线及行政管辖范围界线联合检查

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根据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53 号）及省民

政厅的部署要求，我市从 2023 年至 2027 年开展第五轮行政区域

界线及行政管辖范围的联合检查（以下简称界线联检）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计划

（一）市级界线：根据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第五轮行政

区域界线及行政管辖范围界线联合检查的通知》（粤民函〔2023〕

39 号）安排，2023 年完成韶清线、2024 年完成广韶线、2025 年

完成韶河线、2026 年完成韶惠线的联检工作（详见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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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县级界线：与第四轮联检安排相比，第五轮联检安排

顺序相同，牵头和配合单位轮换。2024 年完成 6条共 344.59 公里、

2025 年完成 6条共 317.99 公里、2026 年完成 6条共 316.19 公里

的县级行政区域界线的联检工作（详见附表）。

（三）镇级界线：各县（市、区）自行安排，并于 2023 年 4

月底前将县级界线年度联检任务安排情况报市民政局备案。

遇有影响界线实地走向的自然灾害、河流改道、道路变化等

特殊情况，由界线毗邻的各方有关政府共同对界线的特定地段随

时安排联检。三方行政区域界线交会点的联检工作，与有关界线

的联检同时进行。

二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市级界线：按省民政厅的要求，当年 4 月底前完成联

检实施方案的制定并报省厅备案工作；8月底前完成联检的各项外

业工作；10 月底前完成联检报告上报省政府，并抄送省民政厅备

案。

（二）县级界线：最迟须于当年 10月底前完成年度联检报告

的报送备案工作。县级界线联检报告由毗邻的县（市、区)政府共

同报市政府，并抄送市民政局；由市政府综报省政府备案，并抄

送省民政厅。

（三）镇级界线：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自行安排,最迟须于当年

10 月底前完成年度联检报告的报送备案工作。镇级界线联检报告

由毗邻的镇政府共同报当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并抄送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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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民政局。

（四）成果资料归档：联检中形成的实施方案、会议纪要、

检查记录、修测或重新测制的边界线地形图、边界线走向说明修

改记录、标绘有重新设立、移动和增设的界桩的地形图、联检报

告以及界桩成果表、登记表、照片和室内外联检工作的影像资料

等与界线管理有关的资料，按照《行政区域界线档案管理办法》（民

发〔2012〕5号）整理立卷归档并建立相应的电子文档。地级、县

级界线立卷归档的文件副本（包括资质和电子文档）由各县（市、

区）民政局当年12月底报市民政局 2套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履行职责，精心安排。根据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

规定，联检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，民政部门是具体业

务主管部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大精神，从维护我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重视联检工作，切

实履行职责，精心安排部署，确保各年度联检任务如期完成。

（二）严格程序，保证质量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《广东

省民政厅关于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的实施办法》规定的内容、

方法步骤和质量标准，认真做好联检各项工作。通过联检，积极

宣传勘界和界线管理工作的有关政策，保持界桩位置明显突出，

界线实地走向清晰易认，及时妥善解决联检中发现的问题，消除

矛盾纠纷隐患，确保界线附近地区社会稳定。

（三）互相支持，密切配合。联检牵头单位承担实施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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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与报送备案、各项联检安排、联检报告的起草与报送备案、

联检资料整理立卷归档及上报、三交点联检的牵头等工作，另一

方要积极支持、密切配合牵头单位的工作并完成相应的任务。相

关各方要认真组织、协调边界沿线有关基层政府和民政部门，按

照实施方案的计划安排，如期完成需要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四）深入推进平安边界建设，确保边界和谐稳定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把联检工作与深化平安边界创建有机结合起来，推进平安

边界建设不断深入。要抓好已经签订的平安创建协议的落实，组

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平安边界创建活动，认真完成平安边界建

设考评任务。通过不断深化平安边界建设工作，努力实现从源头

上预防、减少新的边界纠纷的发生，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、解

决在萌芽状态，实现界线附近地区长期和谐稳定，促进经济社会

稳步发展的平安边界建设目标。

（五）落实经费，提供保障。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、省

府办公厅《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意

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05〕100 号）中“各县（市、区）之间以

及镇（乡）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经费纳入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
预算”的原则，落实好年度界线联检和日常管理经费，确保界线

管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六）总结经验，积极创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认真总结界线

联检工作经验，强化创新意识，积极探索创建平安边界、解决跨

界资源管理使用等问题的有效形式和途径，提炼和丰富边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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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内涵，不断提升界线联检工作水平，充分发挥联检工作在巩

固勘界成果、维护界线附近地区稳定中的积极作用。

附件：韶关市第五轮省级、地级、县级界线年度联检任务表

韶关市民政局

2023 年 3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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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:省民政厅

韶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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